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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刑事法律制度

【专题三】刑罚的种类

（2）死刑缓期执行（又称“死缓”）

①“死缓”不是独立刑种，而是死刑的适用制度。

②死刑缓期执行的，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。

③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，如果没有故意犯罪，2 年期满后，减为无期徒刑；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，2 年期满

后，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。如果故意犯罪，情节恶劣的，报请最高法核准后执行死刑；

④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，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。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，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

之日起计算。

（3）限制减刑的适用

①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；

②因故意杀人、强奸、抢劫、绑架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

分子。

（二）附加刑（可以独立适用，也可以附加适用）

种类 适用

罚金 （1）可以选处罚金、单处罚金、并处罚金

（2）对单位犯罪，可以处罚金（单处）

（3）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可以一次性，也可以分期缴纳。期满不缴的，强制缴纳

（4）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，经法院裁定，可以延期缴纳，酌

情减少或免除

剥 夺政

治权利

适 用

范围

应当剥夺 （1）危害国家安全的

（2）被判处死刑、无期徒刑的

可以剥夺 故意杀人、强奸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毒、抢劫等犯罪分子

期限 （1）独立适用或者与拘役、有期徒刑附加适用时，期限为 1 年以上 5 年以下

（2）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：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，同时执行

（3）判处死刑、无期的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

（4）死缓、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，期限应当改为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。剥夺政治权利

的刑期自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假释之日起计算，有期徒刑执行期间该犯罪分子当然不享有

政治权利

没收财产（没收

个人财产）

（1）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。没收全部财产的，应当对

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。

（2）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，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，经债权人请求，

应当偿还。

驱逐出境 对于犯罪的外国人，既可以独立适用，也可以附加适用

【专题四】累犯、自首、立功（重点掌握）

（一）累犯

一般累犯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，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，在 5 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

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，是累犯，应当从重处罚，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

特别累犯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，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

免以后，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，都以累犯论处

一般累犯 特别累犯

主观方面 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 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

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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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罪发生

时间

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

免后的 5年之内

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（任何时

间）

（二）自首

1.一般自首，犯罪以后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。

（1）自动投案，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，或者虽被发觉，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

问、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，主动、直接向公、检、法投案的行为。

①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、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


